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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纪委、监察局

2015年度预算编制说明

一、基本概况

（一）主要职能

1、主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上

级纪委有关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决定，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

党内法规，协助市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

2、主管全市行政监察工作。负责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上级监察机关有关行政监察工作的决定，监督检查市

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和各镇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

执行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务

院、省、镇江市、扬中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决议、决定和命令

的情况。

3、在上级纪委和市委的领导下，负责全市反腐败抓源

头工作的组织、协调。

4、负责检查并处理市委和市级机关各部门党的组织和

市管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的章程及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决

定或取消对这些案件的党员的处分；受理党员的控告和申

诉。必要时直接查处下级党的纪检监察部门管辖范围内的比

较重要或复杂的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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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负责调查处理市政府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各镇政

府及其主要负责人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以及违反政纪

的行为，并根据责任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做出撤职及撤

职以下的行政处分（对涉及选举产生的领导干部按法定程序

办理）；受理监察对象不服政纪处分的申诉，受理个人或单

位对监察对象违纪行为的检举、控告。

6、负责作出关于维护党纪的决定，制定党风党纪的教

育规划，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党的纪检工作方针、政策的宣传

工作和对党员的遵守纪律的教育工作。

7、会同有关部门做好行政监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

律法规的宣传工作，教育国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为政清廉。

8、负责对党风廉政建设和纪检工作及其政策问题进行

调查研究，拟定有关政策规定，制定有关党内法规的实施办

法；承办市委、市政府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起草工作。

9、会同市委组织部、市级机关各部门以及各镇党委和

政府做好纪检、监察干部的管理工作，审核各镇纪委和监察

室干部人选，做好对市纪委、监察局派驻各部门纪检组、监

察室干部考核了解工作，提出任免意见；组织和指导全市纪

检监察干部的培训、表彰和奖励工作。

10、承办市委、市政府授权和交办的其他任务。

（二）预算单位机构设置简况

内设机构共计 10个，分别为办公室、干部管理室、宣

传教育室、党风政风监督室、信访室、案件监督管理室、第

一纪检监察室、第二纪检监察室、第三纪检监察室、案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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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室。此外，本委下属全民事业单位 1个：扬中市纪委办案

中心。

二、2015年主要工作目标

（1）按照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纪律建

设。（2）围绕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有效推动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落实。（3）聚焦纪检监察中心任务，全

面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4）以“清风行动”和“清廉

村风”工程为重点，弛而不息推进作风建设，深入推进农村

基层党风廉政建设。（5）依纪依法安全文明办案，继续保

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6）结合“转职能、转方式、转作

风”的要求，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队伍。

三、2015年预算编制情况

（一）收入预算

1、预算资金 733.54万元，其中预算内拨款 673.54万元；

2、其他非税收入 20万元。

（二）支出预算

按功能科目分类：

1、一般公共服务 692.33万元，其中：行政运行 562.33

万元，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30万元；

2、社会保障和就业 32.35万元，其中：未归口管理的行

政单位离退休 32.35万元；

3、住房保障支出 28.86万元，其中：住房公积金 28.86

万元。

按支出用途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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